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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大
臣
、彼
已
尤
就
此
職
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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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総統注重國防會議 

國
防
曾
議
。准
于
匕
月
開
會
一
袁
總
統
電
各
省
將
軍"
居
時
親
到
。 

一
或
派
參
謀
爲
代
表 
並
命
海
軍
陸
軍
參
謀
三
部C
速
定
議
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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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午樓南下之使命 

庵
昌
赴
東
南
各
省
一
豊
稽
查
軍
械
，力
求
統 
一 。。又
密
查
蘇
浙
一 

上
級
軍
官
之
不
職
者
。。以
便
振
痛
軍
紀
，。此
據
要
津
傳
出
之
息 

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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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车~
滙
香
港
東
華
醫
院
。請
代
妥
爲
發
賑
。中
國
銀
二T
几(
蜉"
- 

定期而更改現嘉名斜路卑士黑一
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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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
合
議
/
 
分,
捐

111)1 
進
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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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9
児
田或纟何攵嫌儿弓匕旎
一籌
捐
，派
定
幹
事
人
員
。仰
我
僑
胞
。顧
念
桑
梓M
 囊
捐
助
。所 

〃切V
辿國学期哆決澤中軌?̂
^
郎一謂
救
人
一
命 
勝
造
七
級
浮
屠 
樂
善
幷
子
。
想
別
抱
當
仁
不
讓 

開行往港   

#
里欲搭比船返國耋限洋y
一
慨
也
奉 
楊
総
領
憲
函
開
粵
政
府
來
追
照
簪
調/
鑒
之( 

.祈

収

一
粤
省
大
雨
連
旬 
三
江
暴
绊
。基
圍
十
決
八
九 
省
城
用
關
水
深 

陶
6NU

朗"
丈
餘
。長
堤
淹
沒
數
尺 
水
勢
兇
猛 
損
失
重L

所
罕
見

違
焉
一
己
辦
急
賑
幷
電
中
央
转
帑 
及
各
省
協
助
，乞
轉
致
偽
民
。
顧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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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
今
新
一
桑
梓
。設
法
接
婚
。盼
復
。龍
濟
光
李■
筠
兀)
派
定
幹* 員
如
左 

547$

E,a

9l 到
靚
金*^0

毛
te
仔̂

Ilh

手棒一 
華
埠
派
發
捐
册
沿
門
動
捐
人
現
任
會
舘
全
班
職
員
任
街
上
隨 

樹
曲
及
中
西■
杭
綱m
e

俱
全 

捐
人
黃
荣
光
君

中書舘籌捐賑濟粤省水災通吿

輸
入
賣
。干
是
設 
一 調
查
處 
專
司
消
面
之
輸
送
並
調
查
進
口 

之
糧
食 
祇
准
敷
瑞
士
國
之
用 
聯
軍
復
派
專
員? 
檢
査
售
冒
粮 

食
之
事Q
讀
員
国
人

C

前
在
德
國
曾
任
過
總
領
事
者
而
瑞
士 

進
口
之
糧
食 
其
權
爲
政
府
所
型
斷
。本
年
糧
食
僅
敷
其
國
民
之 

需
用
而
已
，又
自
意
大
利
加
入
戰
爭
後
二 
般
向
在
瑞
士
之
意
困 

工
人C

皆
應
征
入
伍
致
使
瑞
士
各
項
營
業
』皆
因
以
衰
歇
云)

香港各處照常
一
爲
通
吿
事"，本
曹 館
對
於e
 省
水
災"
籌
捐
滙
賑
事
宜 
經
二
十 

备A
寸施亍尋硫e
。請
创
諸
邑
風
体
代
表 
會
同
職
員
討
論
進
行 
僉
謂
急
雖
義 

務
。無
可
稍
緩
辦
理
。允
用
中
華
會
館
拿 
儘
先
設
廿
移
應 
施 

行客，̂:̂
^
有
滙
香
港
東
華
醫
院
。請
代
妥
爲
發
賑
。中國銀一

英國籌集第二年戰費之不易
▲
倫
敦
每
日

郵
報
日V
首
相
愛
土
葵
估
計
此
後
每
日
戰
費
須
達
英
金
叁
一
白
萬 

瞳
之
名
。
國
民
聞
之
。『當
知
崇
儉
節
用
。。爲
常
今
之
急
務
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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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年
之
載
費
籌
募
較
易$
國
家
購
置
各
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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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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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津
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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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
士
家
屬
用
歐
浩
繁
。
不
知
眞
相
者
。。且
視
此
爲
國
家
便
富
之 

电
象
。而
工
人
乂
得
戰
時
酬
勞
生
活
程
度
。C
反
因
以
早
奢
侈
之 

象 
要
知
國
家W
用
之
資
財 
乃
自
民
國
節
流
而
來
。。而
非
開
源 

之
所
致
。而
政
府
隨
手
募
得
隨
手
用
去
。常
有
太
不
檢
點
之
處
。 

故
鉅
欷
銷
耗
。無
異
投
紙
幣
於
火
中
。轉
瞬
不
見
其
形
跡
矣
。。今 

戰
事
之
第
式
年
。不
久
將
至
，國
民
金
錢
。旣
不
若
第
一
年
之
多
。 

則«
 募
自
不
若
第
一 
年
之
易
。此
後
十
二
個
月
之
戰
費
。至
少
須 

有I

千I

百
兆
稀
。始
可
支
持
。此
項
巨
欺
。將
從
何
處
取
之
。乃 

今
日
極
宜
注
意
之
難
題
。徒
恃
稅
項
斷
不
能
簿
此
巨
資
。如
欲
以 

稅
項
所
得
支
付
戰
費
。則
必
盡
將
國
民
所
入
納
諸
官
家
而
後
可
。 

國
官
旣
無
此
政
體"
故
此
策
斷
難
實
行
。若
欲
重
徵
富
人
之
所
入 

。則3
內
富
人
能
有
幾
何
。。縱
有
所
得
。亦
屬
爲 数
無
幾"
。干
事 

無一補，平
時
國
家
需
欺
。可
借
貸
於
民
間
。然
至
今
日
國
民
。且
須 

srn

度
日
匕
辘
畫
公
好
義
之
人
。其
如
無
現
資
何
。往
年
國 

民
儲
善
。。每
年
約
在
二
百
兆
磅
至
二
百
五
十
兆
磅
之
間
。。今
當 

戦
爭
需
。。國
民
儲
蓄
縦
能
如
往
年
之
多

C

亦
不
足
以
維
持
戰 

費 
况
自
鼠
以
來
。物
料
騰
貴
。工
資
飛
漲
、捐
稅
煩
重
。。商
業 

减
色
。獲
利
以
若
從
前
之
厚
乎
。國
民
應
年
積
蓄 
。誠
屬
不
貲
。 

索
皆
用
諸
國
內
外
之
投
資
事
業
。今
其
所
有
者
。僅
債
券
股
票
等 

之
紙
據
耳
。。非
現
資
也
。此
種
票
據 
雖
可
出
售
。或
轉
押
于
人
。 

然
世
人
若
有
餘
資
。C

以
受
此
票
據
看
誰
乎
。。遍
觀
世
界
。。其
能 

看
此
雄
大
財
力
者
維
美
國
，惜
此
唯 
一 之
借
債
市
虜
。己
爲
美
総 

統
威
爾
圏
所
封
閉
矣
。。然
此
一
千
一
百
兆
磅
之
戰
費6
無
論
如 

何
。吾
國
必
須
得
之
。令
欲
得
此
巨
欺
。。其
道
有
二
。。第
一
凡
屬 

國
民
。不
分
男
女
老
幼
。C

其
能
工
作
者
。務
須
竭
其
力
之
所
能
至 

。。置
身
于
生
利
之
事
業
。。以
增
國
家
之
富
力
。，今
國
內
分
利
之 

輩
。不
可
僂
計
。而
工
人
之
偸
安
不
力
者
。亦
實
繁
有
徒
。若
輩
不 

知
愛
國
則
已
。否
則
當
從
事
工
作
。不
辭
勞
瘁
。。蓋
操
勞
最
苦
之 

國
民
。始
可
得
最
後
之
勝
利
也
。第
二
上
自
政
府
下
至
個
人
。。當 

方
求
搏
節
。凡
屬
消
耗
。無
必
要
之
費
用
。。皆
須
停
止
其
在
戰
爭 

偏
可
以
省
却
者

C

儘
可
省
却
。因
不
必
踵
事
增
華
也
，。德
國
人
民 

0-
無
日
不
以
一 
已
節
用
。即
爲86

家
儲
財
爲
念
。。吾
國
人
詛
可
漫 

無
思
慮
。而
不
禽
國
家
計
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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飴

卑

欠

諸

君

凡

捐

五

毫

以

上

者

。經
収
到
後
。必
照
表
白
於
大
漢
報
。。偷 

第
一
二
号
噂•
^
^
一。 

有
捐
銀S^

後
閱
去
兩
天
。未
發
現
金
報
者
請
照
通
信
記
iB以 

廣
和
隆
部 
黃
紀
杰
十
元 
黄
庚
延
二
元 

7

4 

黄勤昌一一元 
善
銓
一
匸
兀 

幅
齧
肘
震
月
廿
二
日
 
雲
高
率f 

黎
通
 
中樂之一 
陳
顯
才
蘇
永
勳 
陳
蔭
軒
〔五
名
各
一
元
〕 

陶
源
部
吳
閏
兼 
二
兀
遺
餘
氏 
楊
渭
華 
陳
大
班
二
二
名
各
五
号
〕一 

萬
彘
號
部 
萬
益
號 
曹
麗
容(
二
名
各
三
元) 
曹
水
財
二
元 

曹
麗
培 
曹
木
鎭 
曹
燦
芬 
曹
錦
漢 
曹
鴻
威
， 
曹 耀
全 
- 

沈
炳
旦 
蘇
炳
焜(
八
名
各 
一 元)
長
成 
曹
爐
昇
〔二
名
各
五
毛
一 

廣
生
號
部
五
毛 
廣
華
昌
部
五
毛 
同
興
號
部 
大
行 
一元

美
和
部
許
昌
彩
五
毫

北
京
樓
部 
譚
直
之
二
元 
李
常
雅
二
元 
羅 
業
二
兀 

何
信
一
炽 
濯
深
項
梁

|^
株̂

年
銳̂
/
^
^
由
^
(
義
務
。反
諸
當
初
，
舘
可
以
無
成&
揆
諸
將
來
。去
有
難
於 

一亡途謳
16̂
黃
注
蟬
至
一
讚
敏
Iĉ
^5

月
黃
東
sê

毛
一
維
持
。則
畧
懸
資
格
之
成
例CC
與
表
示
率
循
之
用
意
。是
以
責
任 

香
港
公
司
部
林
煥
廷
二7

羅
初
相
馬
門
閏
陳
望
培
一.，交
相
6ar
絕
非
有
何
見
地
者
也0C
當
爲
僑
脚
肝
究s1:

11:、京
。告
不 

劉 
奕 
劉 
勝(
五
名
各
一
元
〕鄭
燕
昌 
梁
瑞
棠
李
房
4
文
耗
勉 
麗3
有
仁
艮«
者
曲 
，畐
篇
傭
胞
稲
宝
所
共
諒
。若
不

◎◎
來函照綠

盖
聞
物
必
先
腐
也
，而
後
蟲
生
之
。人
必
自
侮
也
』而
後
人
伽
之
。 

観
中
華
會
舘
之
長
紅
。苟
非
愚
而
自
用
。賤
而
自
專
何
至
惹
起
華 

僑
之
斥
責
哉
。。亦
以
其
倒
行
逆
施
，自
欺
欺
人
故
行
此
恶
感
耳 

?
何
也
。以
選
舉
而
論 
若
云
遵
照
向
例
。C
則
無
舘
底
票
者
不
得 

爲
職
員CC
試
間
汝
尊
董
値
書
記
有
底
票
者
幾
人
乎
。。中
華
會
舘
一 

成
立
之
日
，汝
母
尙
未
懷
胎
之
年
胡
乃
大
言
不
慚
。以
向
例
爲
口 

頭
恥
乎
。不
恥
不
特
此
也
。向
例
本
無
拖
欠
。。近
聞
二
楼
欠
租
數 

百
元0
楼
下
欠
租
數
百
元
。至
今
日
仍
無
着
落
。。將
欲
糊
塗
以
了 

之
乎
雇
爾
鼠
輩
。罪
惡
貫
盈 
擢
髮
難
數
。實
爲
人
類
所
不
容
矣 

。望
我
僑
胞
羣
起
而
攻
之"
此
佈

中*
民■
四
年
人
月
十
三
就 
有
心
人 
感
慨
子
等
仝
啓 

◎◎
華人受傷入醫院

華
人
名
林
錦
〔譯
音
〕向
來
在
依
畔
埠
。很
定
瑪
烈
板
偈
作
工
。兩 

昨
日
作
工
時
。有
大
木
塊
跌
於
其
首
。。致
擊
破

81 顱
骨
。昨
晚
九 

-
点
續
時
候
已
被
抬
入
本
埠
總
醫
院.
待
醫
生
調
治
云
。

SS

甫
部 
IK其
昌
五
元

◎
驟-H

H
ES^^Xi

權
 

之

誉
 

公
啓
者
。預
備
選
舉
猫
吿
生n
被
選
資
格
一
間
題
。經
現
在
職
員 

一
之
多
數
。依
據
會
館
部
関(
第
四
節
選
舉
及
權
限
〕爲
一
存
誠
務 

"
實
。去嚴就寛一 
認
爲
相
當0
即
再
經
討
論
。以
爲
被
選
資
格
。C
使 

一
亦
從
而
放
任
。至
漫
無
義
務
上
關
係
，恐
人
人
幾
自
忘
其
應
負
之

◎◎
文魯醫生去思紀念 

西
人
文
魯
醫
生
。在
本
埠
懸
壺
濟
世
多
年
。而
於
本
埠
中
華
會
館 

所
設
之
醫
院
履
務
。亦
爲
日
甚
久
。今
囘
歐
洲
戰
事
尙
未
有
了
期 

。文
魯
醫
生
爲
人
道
起
見
。帶
同
看
護
婦
多
名
一
已
由
未
埠
首
途
。 

前
往
戰
地
充
隨
叠
醫
生
料
理
傷
兵
，。•
舘
各
人
以
該
醫
生
向
來 

宅
心
仁
厚 
胞
與
爲
懷
。。故
特
備
可
帶
於
腕
之
金
鏢
宣
枚
。日
昨 

由
我
國
林
領
事
代
行
函
贈
與
該
醫
生
收
領
俾
作
紀
念
矣
。

◎◎
小衙案彙誌

日
昨
有
華
人
名
三
利
。被
控
爲
窃
案
。官
判
監
禁
兩
月
。© 

前
日
看
華
人
名
三
昌
、被
一
白
種
女
童
控
爲
毆
擊
案
。官
聆
原
被 

吿
證
人
口
供
後
。判
將
案
注
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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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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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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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
舍
弟
楊
榮
勳
前
數
年
搜
稅
來
加
遊
學
越
經
數
年
現
倒
實
斧
不 

繼
有
思
歸
就
學
之
慨
叨
蒙
駐
温 
林
廖
正
副
領
事#

代
京
英 

政
府
追
回
按
稅
之
項 
昨
邀
允
准
已
將
按
稅
項
如
數
撥
回 
吾
舍 

弟
經
于
昨
已
赴
輪
囘
國
就
學
矣
想
林
廖
兩
領
事
愛
居
如
子
所
辦 

各
事
無
不
悉
臻
美
善
弟
與
舍
弟
等
感
受
深
恩
無
以S
報
特
刊
數 

言
以
誌
不
忘

一 
千
九
百
一 
十
丘
年
 

八
月
吉
日
 

信
源
店^n

初
相
頊

肯
放
棄
其
被
選
資
格
。。即
期
勉
盡 
一
份
責
任
上
義
務
。。繳
建
會 

舘
費
二
元
。取
囘
館
底
票
。
一
舉
兩
得
。。僑
胞
其
亦
公
認
樂
從
者 

乎
。謹
錄
部
開
〔第
四
節
選
舉
及
權
限
第
二
條
凡
各
弯
梓
里
被

杜
冠
文 
蕭
祖
儀
陳 $
平 
黃
炳
森 
連
門
曹 
鄭
慶
初 

胡
壽
寕 
鄭
連
開 
林 
俊 
陳
溢
棠 
吳
文
麗 
陳 
爽 

陳
滙
鑾 
陳
悅
西 
黃
錦 
陳
初
開 
黃
華
大
〔廿
名
各
五
毛
〕 

永
生
麟
部 
朱
昌
耀 
葉
暢
亭 
葉
敬
亭 
(
三
名
各 
一 元) 

制
孔
時 
朱
裔
堯 
葉
肇
椿 
伍
旺 
朱
梓
焜
〔五
名
各
五
奪
〕 

金
利
源
部 
林
德
祐 
黃
自
濟 
林
常
 
林
德
傲 
歎
荣
萬 

林
立
寬 
〔六
名
各 
一 員)

同
德
盛
部 
陳明雁一 
一元 
陳
崇
煜 
陳
明
敗(
二
名
各 
一 元
〕

選
及
與
選
者
必
查
其
人
曾
經
繳
納
會
館
底
銀
及
柒
施
時
曾
納
醫 

院
經
費
乃
能
合
格
否
則
不
能
享
受
被
選
及
投
閹
之
權)
此
例
之 

原
文
。惟
於
投
閹
選
舉
權
。似
未
嘗
嚴
爲
取
締
者
。連
年
執
事
。殆 

認
推
廣
此
權
。求
多
數
人
之
公
意
。未
始
非
隆
重
選
舉
。。務
在
得 

人
之
本
旨
』現
在
職
員
討
論
。仍
表
同
情"
希
共
鎣
之
勉
之
？

陳
定
宗 
朱
耀
卿 
陳 
就 
鄺
修
福 
朱
銓
淇 
陳
洽
良 

中
壽
民
國
四
年
八
月
十
四
日

中
華
會
館
謹
佈

陳
文
安
〔七
名
各
九
毫
〕

瑞
英
昌
部 
梁
北
廣
一
元 
林
舉
石 
黎
樹
(
二
名
各
五
毛) 

利
源
部 
梁
統
光 
湯
定
亮 
李
世
爵 
〔三
名
各
五
毛
〕 

李
郁
周 
李
仲
周
〔二
名
各 
一 元
〕

就
利
部 
林
煜
培
五
毫

源
泰
都 
源
泰
號
五
元 
朱
鴻
裘
陳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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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
中
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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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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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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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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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忒
汇
腿
段
糖
鷹
者
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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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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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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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
類
寫
明
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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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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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研究此W
E

曉華文者定能一目/
然誠業厨工者之捷裾也無論■
賞
久 

本
院
現
聘
有
，一 西
人
戲
弄
十
二
個
狗
仔
每
個
各
演 
一 藝
又
有
美 
于業厨書合于用每本價銀四元郵費在內列耳無多請速來購至若銀信請 

女
唱
歌
挑
賛
臣
幷 
一 女
子
乘
單
車
其 
一 切
悅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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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
之
處
令
人
一
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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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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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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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
上
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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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大
隈
重
信
組
織
新
內
閣
。未
列
加
藤
之
名
。遺
缺
由
総
理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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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
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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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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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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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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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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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石
井
菊
次
郞
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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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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